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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对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提出扩大标准制度型开放的对策建议。【方法】研

究标准制度型开放定义，归纳CPTPP下标准化相关条款的制度创新点，调研上海市标准化工作现状，总结成效和面临的挑

战。【结果】在理论研究、调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扩大标准制度型开放的对策建议。【结论】为了扩大标准制度型开放，实

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议发挥政策红利，探索制度创新；吸引外部智力资源参与，提升国际化水平；加强与CPTPP成员国

的标准化合作；提高地方标准化工作的透明度；加强研究应用，推动标准“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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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study aims to propose solutions to expanding institutional opening up of standards using the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 as benchmark. [Methods] The paper 

studies the concept of institutional opening up of standards, summarizes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standardization-

related provisions under the CPTPP, investigat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standardization in Shanghai City, and summarizes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faced. [Results] Based on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investigation analysis, it proposes solution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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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TPP member countries, improve the transparency of local standardization work, and enhanc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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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准制度型开放的内涵

“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是

我国在深度参与全球分工合作的背景下，进一步从

要素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的重要转变
[1]

。从内在逻

辑上，“规则、规制、管理、标准”4个核心要素具

有高度的关联性：“规则”是共同遵守的准则；“规

制”和“管理”都是政府对具体经济主体活动的干

预，但二者的侧重方式不同；“标准”是“规则、规

制、管理”在社会经济发展活动中的聚焦，是生产

经营和贸易的规则。因此，标准制度型开放可以理

解为一种在高质量发展新时代背景下的资源配置

理念，以标准为载体构建适合要素流动型开放的

环境和机制，从而支撑各类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

推动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2    CPTPP项下标准化条款的基本情况和 
      特点

CPTPP于2018年12月30日正式生效，由11个

亚太成员国组成，是目前跨度最大的区域性自贸

组织。中国于2021年9月申请加入CPTPP。2022年

8月，各缔约国成立“中国加入工作组”。CPTPP作

为新一代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设立了标准化专门

章节，即第8章“技术性贸易措施”，并提出了诸多

新要求、新规则，对于推动我国标准制度型开放具

有积极的对标作用。具体涉及标准化内容主要包

括以下3方面内容。

（1）标准的技术协调要求。CPTPP要求各成

员国基于国际标准和产品性能制定标准。只要可

以实现同样的目标，应将他国标准视为等效标准，

而不能对合格评定机构提出本地化要求，也不能因

为该机构的所有性质而拒绝承认合格评定结果。

同时，应给予他国和其他第三国的人以不低于本

国公民的待遇，平等地参与本国标准化活动。

（2）标准的透明度方面的要求。CPTPP要求

将标准制定全过程的信息整合在单一电子网站或

刊物上及时公开信息。公开的内容包括提案文本、

评议意见的回复、最终文本、与国际标准的差异及

考虑的备选方案等，并且给予他国不少于60天的

评议期和不少于6个月的过渡期。

（3）标准的合作交流。CPTPP提出了在标准

合作方面的诸多机制，包括设立国家联络点以推

动各国的合作交流与协调；在标准实施层面，不得

以本地化、所有制性质为理由拒绝承认他国合格

评定结果，互认合作形式可以包括签署互认协议、

认可他国机构、单方面接受他国的合格评定结果、

供应商符合性声明等
[2]

；鼓励各国在监管和标准

实施方面开展合作交流。CPTPP关于标准化条款

的主要特点具体包括下列几个方面。

2.1  更高的标准制度型开放要求

CPTPP强调基于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原则
[3]

，

无歧视地给予其他成员国平等待遇参与本国的标准

化活动，这对于吸引国外机构实质性参与我国的标

准化活动提供了机遇。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

资法》中明确提出允许外商投资企业平等地参与我

国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的制修

订，但是CPTPP给予外资企业更为宽泛和灵活的参

与方式，从标准的制修订扩展至标准实施层面的实

质性参与，有助于汇集国外智力资源，从而提高我国

标准的技术先进性、技术协调性、国际认可度。

2.2  更高的透明度要求

CPTPP要求各成员国在标准制定全过程中的

信息公开
[4]

，包括指出与国际标准的差异性、最终

文本与提案之间的重大修改、评议意见的回应、

备选方案的考量等。这些透明度要求有助于我国

全面了解CPTPP其他成员国的标准相关市场准入

制度，特别是实质性参与他国标准化活动。同时，

也对我国标准与国际标准的一致性程度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需要在标准制定的全过程中考虑国内

外标准技术协调性，进一步优化标准制定的国际

化环境，推动中外标准互认
[5]

，完善内外贸质量标

准、检验检疫、认证认可等相衔接，推进“同线同

标同质”，加快实现国内国际标准化协同发展。

2.3  更高的标准实施层面的互认要求

在标准实施层面，CPTPP将标准互认要求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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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层面提高到实施层面，将承认他国合格评定

结果明确为各成员国应尽的义务，要求不得以本地

化、所有制性质为理由拒绝承认他国合格评定结

果。标准实施互认的形成可以包括签署互认协议；

认可他国机构；单方面接受他国的合格评定结果；接

受供应商符合性声明等。未来加入CPTPP后，国内

外标准的互认需求将迅速增多，互认协议的双边、

多边谈判将日益频繁，因而需要尽快建立我国与

CPTPP成员国之间标准实施层面互认的顶层设计。

3    上海市标准化工作的现状和不足

3.1  现状

（1）标准制度型开放的顶层设计持续优化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推动长三角优势产

能、优质装备、适用技术和标准“走出去”。《全面

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总体方案》提出了在跨

境数据流动、服务贸易等领域标准制度型开放诸多

先行先试举措。《上海市促进浦东新区标准化创新

发展若干规定》作为全国首部地方性标准化创新法

规，提出了创设企业联合标准、鼓励新型标准化技

术组织落户浦东等诸多标准国际化改革创新举措。

这些重要指示和政策为上海市构建标准制度型开

放的顶层设计指明了方向。

（2）建立较为完善的地方标准化工作机制

上海目前已经建立较为完善的地方标准化管

理制度，对标《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发布《上海

市标准化发展行动计划》；建立市级标准化工作联

席会议制度，设立市级标准化推进专项资金；出台

《上海市标准化条例》《上海市地方标准管理办

法》，创设“上海标准”标识制度；建成涵盖地方标

准、地方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团体标准、企业

标准在内的地方标准体系。

3.2  不足

（1）在沪外企参与国家标准制定的占比不高

从2020—2022年外企参与制定我国国家标准

的情况来看，外企参与度总体为7%左右，在沪外企

的参与度不足2%。外企对于国家标准参与度低，

反映出我国政府主导制定的标准总体处于“内循

环”状态，标准制定过程的开放程度不高，国际化

环境有待优化，无法吸引国际智力资源和创新要

素融入国家标准。

（2）外国社团组织参与团体标准制定受到政

策法规制约

根据《团体标准管理规定》，团体标准的制定

主体为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成立的社

团组织。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社会团

体的成员必须是中国公民。因此，受到上述2项法

规的限制，外国社团组织不能作为团体标准的发布

主体，也不能作为我国社团组织的成员参与团体标

准的制定。外企受到各类政策制约无法实质性参

与，导致团体标准无法体现国内外最新技术创新

成果。团体标准的国际认可度和市场贴合度不高，

暴露出团体标准“制定易、实施难”的痛点。标准

作为技术创新成果推广传播载体的作用被削弱，不

利于上海创新策源能力的提升。

（3）标准制定全过程的信息公开透明度不足

CPTPP关于透明度的要求适用于各成员国的中

央政府和地方政府[6]。目前，上海市的地方标准立项

发布、标准意见征求主要通过上海市市场监管局网

站，受众面偏窄。加之地方标准的制定范围仅限于地

方自然条件、风俗习惯等特殊技术要求[7]，导致外企

参与地方标准制修订热情不足。外企参与上海市地

方标准的比例仅为8.7%。虽然略高于参与国家标准

制定的比例，但是从领域分布来看，也主要集中在上

海地方特色的产品类、检测类标准，服务类地方标准

领域参与度偏低，与上海整体产业结构特点不符。

（4）国际话语权偏弱制约了产业“走出去”

高新技术领域的标准话语权长期被发达国家

把持，中国企业的作用有限，导致我国与主要贸易

伙伴国之间合格评定结果互认进展缓慢，重复检

验造成的成本压力增加和上市周期拉长的问题成

为制约产业“走出去”的主要因素之一。如新能源

汽车出口到欧盟各国时，汽车产品型式认证要求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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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同，导致企业在不同国家要通过无数次的产

品认证，手续繁琐、周期长，成本压力极大。另外，

一些技术储备丰厚的企业苦于不熟悉国际标准规

则，无法将自身的技术转化为国际规则，始终处于

被动应对的状态。

4    对策建议

4.1  发挥政策红利，探索制度创新

充分发挥上海自贸区、引领区地方性法规立法

权的政策红利，探索与高标准经贸规则接轨的模

式和制度设计。例如研究落实《上海市促进浦东新

区标准化创新发展若干规定》相关落地措施，细化

“企业联合标准”配套政策，实质性推动境内外其

他企业或者组织实质性参与先进标准的研制，弥补

本市标准化工作在协同、跨界、快速及国际交流方

面的不足，推动构建国际化、开放式的标准化生态

系统。推动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标准协商共建和

互认[8]，探索区域/地方/团体标准多重标志制度。

4.2  吸引外部智力资源参与，提升国际化水平

通过组建国际专家组来应对新兴技术领域的

标准实施层面的技术协调工作
[9]

。建议在现有在沪

国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和全国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秘书处设立国际专家组，吸纳国际知名跨国企

业、科研机构的专家，以提高上海主导制定的国际、

国家标准中的国际创新要素的“含金量”
[10]

。

4.3  加强与CPTPP成员国的标准化合作

在CPTPP成员国中，选取与上海市经贸合作密

切的日本，以及与我国标准国际协调程度较高的墨

西哥等国，开展标准化合作项目，如标准化能力建

设交流、重点商品标准水平比对、标准化人员互访

培训和技术援助等。

4.4  提高地方标准化工作的透明度

一是建议邀请在沪外国机构，如中国欧盟商

会、上海美国商会、国际检验检测认证理事会驻沪

机构等参与上海市地方标准制定工作，征询评议

意见，提高上海市地方标准与国外标准之间的协

调性。二是建议将地方标准的立项申请、意见征求

等纳入“一网通办”国际版，为外国人参与本市地

方标准化工作提供便利。

4.5  加强研究应用，推动标准“走出去”

聚焦 重 点，加强在“双 碳”、人 工智能、集

成电路 等重点领域新规则和新趋势的跟 踪和研

究，对 标高标准自贸协定 有关 技 术性贸易措 施

的规则，如CP T 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DEPA）中关于跨境数据流动、人工智能等热点

领域的条款分析，为主管部门完善相关规则和企

业用好自贸协定红利提供建议。加强国际标准化

规则普及和宣贯，帮助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掌

握规则制定的发言权。


